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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教育部 函

受文者：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

發文字號：臺教文(三)字第1132502075A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查核業者設立地點分布名單 (26989_A09000000E_1132502075A_senddoc3_Attach
1.pdf)

有關「112年度海外留遊學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契

約查核」結果公布1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5條及第17條規定辦理。

本部112年度海外留遊學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契約

查核結果，業於教育部「海外留遊學資訊萬花筒」網站公

告（網址：https://studyabroadinfo.moe.gov.tw/，點選首頁

「海外【留學、遊學】安全與權益 /業者契約查核結

果」）。

檢送本次查核業者設立地點分布名單乙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含大學系統)、恆業法律事務所(均含
附件)
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丘皓秋
電話：02-7736-5737
電子信箱：sheena@mail.moe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4/05/01
16:15:04

第1頁，共1頁

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國際學
生中心

113/05/01

1130008737



輔仁大學--簽稿會核單
公文文號：1130008737
主旨：有關「112年度海外留遊學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契約查核」結果公布1

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意見 簽辦人員

擬：公告查核業者設立地點分布名單於本中心網頁，
以供同學參考。 林姿儀

組員
113/05/09 15:33

擬:如擬。

黃渼婷
主任

113/05/13 16:28

如擬
林耀南

113/05/15 23:22

國際及兩岸
教育處國際
學生中心

國際及兩岸
教育處國際
學生中心

國際及兩岸
教育處

國際教育長

第1頁，共1頁


